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澄迈县金江镇人民政府（单

位名称） 的 澄迈县金江镇山口村委会加来上下村、塘北村委会大生美村、京

岭村委会溪排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

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 澄迈县金江镇山口村委会加来上下村、塘北村委会大生美村、京岭村委

会溪排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标的名称） ，属于 建筑业（采购文件中明

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海南国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

从业人员 40 人，营业收入为 4078.099105 万元，资产总额为 2417.840178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 （标的名称）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

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

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属于 / （请填写：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海南国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07 月 02 日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型、小型、微型企业请在投标文件中附此函。

3.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情形，依

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海
南
省
政
采
购
智
慧
云
平
台
 [
XB
GJ
]2
02
50
60
00
01
[C
S]
 第

 (
1)
 包

 2
02
5-
06
-3
0 
15
:1
3:
13

海
南
国
康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2
02
5-
06
-3
0 
15
:1
3:
13



海
南
省
政
采
购
智
慧
云
平
台
 [
XB
GJ
]2
02
50
60
00
01
[C
S]
 第

 (
1)
 包

 2
02
5-
06
-3
0 
15
:1
3:
13

海
南
国
康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2
02
5-
06
-3
0 
15
:1
3:
13



供应商自觉抵制政府采购领域

商业贿赂行为承诺书

澄迈县金江镇人民政府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开展治理政府采购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中央确定的治理商业贿赂六个

重点领域之一，它既是完善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又是

从源头上抑制腐败的有力措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的有关部署及要求，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政府

采购市场环境，维护政府采购制度良好声誉，在参与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政府采

购活动中，我方庄重承诺：

一、依法参与政府采购活动，遵纪守法，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二、不向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提供任何形式的商业

贿赂；对索取或接受商业贿赂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和纪

检监察机关举报。

三、不以提供虚假资质文件等形式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不以虚假材料谋取中

标。

四、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它投标人，与其它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投

标人保持良性的竞争关系。

五、不与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恶意串通，自觉维护

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六、不与其它投标人串通采取围标、陪标等商业欺诈手段谋取中标，积极维

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采购单位的合法权益。

七、严格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约定义务，不在政府采购合同执行过程中采取降

低质量或标准、减少数量、拖延交付时间等方式损害采购单位的利益，并自觉承

担违约责任。

八、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

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海南国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07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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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承诺函

澄迈县金江镇人民政府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海南国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供应商名称）授权汤姝谚、职员（供应商代表

姓名、职务）为我方代表，参加你单位组织的澄迈县金江镇山口村委会加来上下

村、塘北村委会大生美村、京岭村委会溪排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XBGJ]20250600001[CS] )第 1 包的采购活动。我方接受采购文件

及澄清、修改部分（如有）的全部条款且无任何异议，现向贵单位递交响应文件

参与磋商。

一、我方已按采购文件要求递交了电子响应文件，其中所有响应内容一致、

真实有效。

二、我方保证遵守采购文件的规定，如果本公司违反采购文件要求，我方的

磋商保证金可以被你单位没收。

三、我方承诺已经具备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

备的条件。我方愿意向你单位提供任何与本采购项目采购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

术资料，并根据需要提供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并保证其真实、合法、有效。

四、如果我方成交，我方承诺在领取成交通知书的同时按采购文件规定的

形式，向贵单位一次性支付成交服务费。

五、我方承诺接受采购文件中政府采购合同条款的全部条款且无任何异议。

如果我方成交，我们将按采购文件的规定，保证忠实地履行双方所签订的政府

采购合同，并承担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六、我方承诺采购单位若需追加采购本项目采购文件所列货物及相关服务

的，在不改变政府采购合同其它实质性条款的前提下，按相同或更优惠的价格保

证供货和服务。

七、我方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若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接受你单位及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我方施以采购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违约处罚，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 1至 3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提请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提请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

（2）向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它不正当利益的；

（3）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的。

八、我方已知悉供应商串通行为，有下列表现形式之一的，其响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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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磋商事宜；

（3）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供应商的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7）不同供应商的标书硬件特征码一致。

九、我方将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

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中关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或者投标人与招

标人串通投标将被立案追诉的规定。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海南国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07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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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的，出具此证明书）

致：澄迈县金江镇人民政府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杨菊英（法定代表人姓名） 在我公司/单位担任总经理（职务名称）职务，

是 海南国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全称）的法定代表人，拟将参加你单位

组织的 澄迈县金江镇山口村委会加来上下村、塘北村委会大生美村、京岭村

委会溪排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XBGJ]20250600001[CS]）第 1 包的采购活动并签署相关文件。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 13976590741

供应商名称：海南国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日期： 2025 年 07 月 02 日

(*此处粘贴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

正面图像或复印件)
(*此处粘贴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

反面图像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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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粘贴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反

面图像或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若有)
（非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的，出具此授权委托书）

致： 澄迈县金江镇人民政府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本授权书宣告：海南国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供应商全称）之杨菊英、总

经理（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合法地代表我公司，授权汤姝谚、职员（被授

权人姓名）（职务）为我公司的响应代理人，该代理人有权在 澄迈县金江镇山口

村委会加来上下村、塘北村委会大生美村、京岭村委会溪排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项目名称）采购项目（项目编号:[XBGJ]20250600001[CS] ）第 1 包的采购

活动中，以我公司的名义签署响应文件、签订合同协议书等一切与此活动相关的

文件，及处理采购过程中其他相关事项。

本授权书无转授权，并于签字盖章日生效，特此声明。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18630922503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07 月 02 日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海南国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此处粘贴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正

面图像或复印件)

(*此处粘贴法定代表人的身份

证正面图像或复印件)

(*此处粘贴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

反面图像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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